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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所得代表甚麼？ 

 
瞿宛文 

 
一個社會應該保持經濟成長似乎是大家的共識，而經濟成長又幾乎被當成

是成長的同義詞。因此，任何行為（例如環保抗爭）若被指為是會妨礙經濟成

長，似就成了無可辯護的罪過。但是大家真的清楚經濟成長的意義嗎？ 
目前被用來經濟成長的指標主要是國民生產總額（Gross National Pro-doct，

簡稱 GNP）。若從 GNP中減去資本折舊與間接稅則為國民所得，再將其除以一
國人口數即是平均個人國民所得。也有人用平均個人國民生產總額（CNP 
percapita）。總之，CNP或國民所得這組概念，會因包不包括某些組項（如國外
所得）而有不同的名稱，除這些細微的差別外，其基本概念是相同的。 
為了簡化，此後文中將用國民所得（或平均個人國民所得）來代表 GNP 和

它關聯的概念。 
簡言之，GNP 是指一年中（或一個時期中）一個國民所生產的商品及勞務

的價值，或是國民一年中從事商品生產所創造之價值總額。計算方法通常有兩

種，一是將國民全年之薪資所得與非薪資所得（包括利潤、利息、地租等）總合

計算而得，也就是由所得面來測量一年中國民從事生產活動的成果。另一則是

由支出面來看，一國一年之總產值不是消費掉、或是省下來投資、就是外銷到

國外去了。所以這方法就是將最終消費及投資支出、政府的（最終消費與投資）

支出及外銷額加總起來，再減去進口額即是。 
無論計算方式如何，國民所得所測量的是一國的生產的能力，並且是為市

場生產商品的能力、被包括在其中的生產活動是生產經由市場交易的商品，並

且是公開的、被登錄的。譬如說，若你為一生產電腦的公司工作，你的生產活

動所得（薪資）當然是要包括在國民所得中。但是你為社區所作的無償服務勞動

則不被算進去。 
假如你在後院自己種菜，再將菜賣給市場，則你的種活動是算在國民所得

裏面。但如果你自己將菜消費掉或分贈親友，則不被包括。另外若將菜送給一

醫生而得免費醫療，則這兩種勞動的交換在概念上是應被包括在國民所得中，

但因不是公開的，不能登錄，所以在實際上不被包括。同樣的，所有的黑市交

易、或逃稅行為也是不被包括的。但這種逃避與非商品的不被計算是不同的。 
家庭的勞務若是不計酬的，那也是不被計算在國民所得中的，但當家庭增

加在市場上購買這些勞務（如主婦少下廚而多買了些外帶），則國民所得會因此

增加。也就是說，即使商品化程很高的資本主義經濟中，商品化程度的變動仍

是會存在而產生誤導。 
若用這同樣的觀念與架構去測量非資本主義經濟的成長（包括計畫經濟、自

給自足的經濟或市場機制很不發達的一些第三世界國家），並且將其作國際間之

比較，則會有些基本上的問題。這是因為這些經濟體主要不易依賴市場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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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交易的價格也不是由市場決定的。譬如像蘇聯這種工業化的計劃經濟，對

產量是有詳細記錄，但是它們產品之間的價格構主要是經由計畫決定，和國際

上的價格可以有很大的不同。這問題也不是完全能由對價格作調整來解決的。

而在市場機制不發達的落後國家中，統計資料品質原本就不好，有很多生產活

動不經過市場並且沒有記錄。在這種情況下所「測量」出來的國民所得數值之有

用性有限，拿來與高度商品化的資本主義體制下的數字作國際比較則更值得存

疑。做國際比較時，牽涉到各國之間的匯率轉換，以及用「適當的」物價平減指

數來對各國之國民所得數字作平減以取得「真實的」國民所得以作比較。國際均

衡匯率照理說應使各國貨幣的實際購買力均等。但這在高度資本主義化國家間

（其商品互相高度流通）都不一定達到，何況是（其商品流通度不高的）非資本

主義經濟。 
其次經濟成長的成本都沒有從國民所得的計算中扣除。台灣的居民已日漸

感受到這些成本與代價。諸如環境的污染、都市化帶來的生活空間的縮小、工

作強度的提高、上下班交通時間的增加等等。當國民所得增加時，這些成本也

在成比例的增長，但國民所得只計算成長之利益而不算其負面的成本，有較悲

觀的人甚至認為當我們將成本從國民所得中扣除後，經濟成長將幾乎全部消

失。 
這些成本面的因素，因為沒有現成的市場價格可方便地用來計算其市場價

值，所要衡量其價值並與和國民所得中商品的總值相比，是比較困難，但這絕

不意味其不存在。 
此外，拿國民所得來當作經濟成長之指標時，是假設了這社會所生產、售

賣出來的產品是直接可欲的，因此其量的增加即是成長，即是福利的增加，但

是有很多產品並不具有這種性質。譬如說軍事及警察費用。這方面基本之支出

可能是必要，但若說這種費用越高，則經濟成長愈快，則很有問題。所以是有

人主張將這類費用從國民所得中扣除，但至今一般仍是被包括在其中的，以台

灣近來情況為例，不合理的是，台灣近年社會治安惡化，這就台灣情況言是成

長的成本之一，實應從國民所得中扣除（但並沒有）。但相反的，社會上為了應

付治安惡化而增加的公共及私人警衛支出卻提高了國民所得的水平。 
同時，在解釋平均個人國民所得時也要注意到分配的問題。國民所得總額

除以國民數是平均個人國民所得。但如眾所週知，經濟成長的利益並不是平均

分佈的。台灣在這方面比其他落後國家的記綠要好，但近幾年來，尤其是股市

與房價大漲之後，分配有惡化的趨勢。 
以上所談的是國民所得的構成及其意涵。而現在國民所得是被用來測量經

濟成長。並且進一步地，經濟成長就是成長。在台灣或許有不少人已把這種等

同視為理所當然。生產固然重要，但實際上人的福利、經濟的成長也可以有不

同的定義、不同的指標、不同的測量方法。有人曾提出成長的指標應是以人的

生活品質（quality of life）為出發點的說法。而人的生活品質則包括生活中的多方
面，除了物質生活水平外，也包括了生存空間、生活環境、交通條件、社會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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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社會正義、人性尊嚴等等。而這些其他方面的因素在國民所得這指標中是

不被考慮的。所以國民所得雖然測量了一些重要的經濟活動，但絕不是一個全

面性的、代表人類成長的一個指標。 
既然國民所得當作經濟成長的指標有如許的缺點，為何不用其他的指標

呢？這方面確實曾有人嘗試過，最近聯合國發展計劃出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就是其中之一。它是以識字率、平均壽命及購買力對等平減過的平均個人國民

所得加權平均而得。（見經濟學人，１９９０年５月２６日）。諾貝爾獎金得主

Tobin也曾於多年前與人合作將 GNP作了很多修正（去除軍警費用、扣除一些成
長的成本、加上休閒的價值等），而提出了經濟福利指標（measure of economic 
welfare）。這些嘗試目前之普及度不高。原因包括在選擇上的爭議及統計上的困
難等。不過恐怕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因為國民所得這種指標比較適合這些制度

的需要。在這經濟制度中，主要的動力來自對利潤的追求。而利潤是要求來自

商品的生產與買賣，人們的生活品質提高與否則更是不一定，因此用國民所得

來記錄商品生產、交易的情況是很有需要的，而用以來測量經濟成長則也是符

合這制度的邏輯的。 
國民所得將繼續被用來測量我們的經濟成長、被用來作國際比較。然而我

們在讀這些數字的時候，要小心解釋。要瞭解到其代表意義之有限性。最重要

的是要認識到這指標原來就不是為測量經濟福利或生活品質而設計的！ 

 
（原載於一九九○年八月十六日自立早報， 收錄於瞿宛文，1999，《公與

私之間》，天下雜誌） 

 


